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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配合教育部專案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獎助審查辦法 

第 一 條 中山醫學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配合國家長期發展，獎助各系所選送學

生赴國外（不含大陸、港、澳地區）大學校院研修課程，以培養具國際視

野及參與國際學術社群之優秀人才。特依教育部頒布之「教育部鼓勵國內

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」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申請學生應符合下列資格：  

一、非當學期畢業之本校在學學生。 

二、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。  

三、符合「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

助要點」之外國語言能力標準。  

四、學業成績優異者（在校學業總平均 80 分以上，或系所排名前 40％者）。 

五、未曾或未同時領取政府預算所提供累計逾一年以上留學獎助金者。 

六、已通過國際事務處或各院系自行辦理之交換學生甄選，或自行申請已

確認研修學校者，方能提出申請。 

第 三 條 本辦法選送赴國外研修方式包括雙聯學位（含修學分）、短期研修及交換

生。 

第 四 條 獎助原則： 

獎助金額依教育部當年度獎助額度而定，本校依教育部規定提撥相對補助

款。 

第 五 條 獎助年限： 

獎助研修期程不得低於一學期（學季），最高以一年為限。申請計畫補助之

學生，同一教育階段，以補助一次為限。不同補助類型計畫名額及經費有

剩餘時，優先補助未曾獲奬助之選送生。  

第 六 條 申請學生應備妥下列資料，於申請期限內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：  

一、申請表。  

二、本校歷年成績單正本（需含系所排名）。 

三、有效期限內之相關外語能力證明。  

四、中、英文（或欲前往國家之語言）自傳。  

五、個人研修計畫。 

六、推薦函二封（其中一封須由系所主管推薦）。 

七、出國選修課程申請表。 

八、身份證及學生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
九、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（已獲得國外學校入學許可者，請檢附相關證明）。 

第 七 條 審查方式： 

審核會議由國際事務處負責召開，校長擔任主席，委員由副校長、教務長、

學務長、國際長及各院院長組成，採線上審查方式，依下列四項成績加總

依序選送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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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校成績：40％  

二、語文能力：30％  

三、研修計畫：20％  

四、其他輔助審查文件：10％  

若有正取生未能於規定期限前啟程出國研修者，視為放棄，並得由備取生

依序遞補之，備取生不足時則依前述規定重新辦理公告甄選作業。 

第 八 條 選送學生應注意事項： 

一、選送生應於獎助核定公告日起一個月內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。  

二、選送生因出國研修所涉之權利義務，依與本校簽訂之行政契約書辦理。 

三、選送生應於研修期限屆滿後一個月內返國，接續完成學業並取得學位。 

四、選送生應於返國一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，向國際事務處辦理核銷： 

（一）、三千字出國研修心得報告書 

（二）、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正本 

（三）、電子機票正本 

（四）、登機證正本 

（五）、國外學校學費收據正本 

五、選送生繳交之文件如有虛偽不實情事，本校將依約追償全額獎助金，

並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處分。 

第 九 條 本辦法所定未盡事宜，依「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

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」及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

※修正記錄： 101 年 02 月 20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101 年 03 月 05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3 年 03 月 10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3 年 11 月 11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3 年 11 月 24日 第 13 屆第 4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

 106 年 01 月 03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6 年 01 月 09日 第 13 屆第 21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

  (國際事務處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8 日 1062100103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 

106 年 1 月 24 日公告) 

 107 年 12 月 25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08 年 2 月 21 日 第 14 屆第 05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

  (國際事務處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28 日 1082100480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 

108 年 3 月 5 日公告) 

 111 年 04 月 11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

 111 年 04 月 28日 第 14 屆第 23 次董事會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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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祕書室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13 日 1112101047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 

111 年 6 月 4 日公告) 

 


